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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   紀錄  

 

時    間：民國 103年 7月 3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地    點：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當然代表 

蘇玉龍校長、江大樹教務長、吳明烈學務長、劉一中總務長、林佑昇

研發長、洪政欣國際長、孫同文主任秘書、黃源協院長、楊振昇院長、

林霖院長(請假)、鄭淑華代理院長、陳彥錚中心主任、蔡怡君館長、

俞旭昇中心主任、劉一中中心主任、黃正吉主任、趙秀真主任 

二、教師代表 

中國語文學系劉恆興副教授、王學玲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莊子秀副

教授、李慧玲副教授(請假)、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張英陣副教授、

蔡佩真副教授、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趙達瑜教授、歷史學系李廣健副

教授、東南亞研究所林開忠副教授(請假)、人類學研究所潘英海副教

授(請假)、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陳怡如副教授(請假)、洪雯柔副

教授(請假)、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翁福元教授、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

所賴弘基副教授、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蕭富聰助理教授、課程教學與科

技研究所林志忠副教授、國際企業學系陳珮芬副教授(請假)、莊文彬

副教授(請假)、經濟學系葉家瑜副教授(請假)、財務金融學系戴維芯

副教授、資訊管理學系游子宜副教授(請假)、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曾永平副教授、資訊工程學系吳坤熹副教授、劉震昌副教授(請假)、

土木工程學系劉家男教授(請假)、鄭全桓副教授、電機工程學系林容

杉副教授、許孟烈教授、應用化學系林敬堯教授、應用材料及光電工

程學系林素霞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邱東貴副教授  

三、研究人員代表：國際事務處李信助理研究員 

四、職員代表：教務處徐朝堂組長(請假)、學務處侯東成簡任秘書、學務

處曾敏組長(請假)、圖書館蘇郁淳組長(請假)、總務處黃淑榕組長(請

假) 

五、學生代表：外文系何光倫同學、土木系陳偉平同學、中文系柯育鎮同

學(請假)、資工系姜竣嚴同學(請假)、財金系陳怡親同學(請假)、教

政系曾玉美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孫同文中心主任（東南亞中心）、林為正中心主任（語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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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茹中心主任（家庭教育中心）、黃淑玲中心主任（師培中心）、

容邵武中心主任（原民中心）、陳啟東校長（暨大附中）、宋守中

專門委員、莊宗憲秘書、蕭如杏約用組員 

主    席：蘇玉龍校長                           記錄：丁衣玲專員 

 

壹、宣布開會 

    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60 位，目前（12 時 25 分）實到 41 位，已達法定開 

會人數。主席宣布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大家午安！ 

感謝大家在暑假期間，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今天加開這次校務會議，主

要是為了討論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及「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於 104 學年度整併事宜，希望藉以爭取大學部招生員額。 

    受到 105年少子化的影響，國內出生人口少 5萬人，大學校院之生源亦

會少 5至 6萬人，屆時各校將共同搶招日漸減少的學生來源，莫不面臨嚴峻

的考驗與挑戰。如果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著手申請增設大學部以擴充學生員

額的話，困難度勢必將大幅提高。所以為了學校 105年即將面臨的招生困境

設想，也為了學校長遠經營規模考量，系所整合、創造價值，是四個學院都

必須共同努力的方向。 

 

    因此，我們今天開會主要就是要討論教育學院的系所整合，希望今天能

順利通過這個決議，俾儘速將這個計畫送教育部作下一階段的審議。目前各

院的工作均已達到第一個階段，大家都能很平衡且均衡的負擔，四院的方向

一致，以提昇學校競爭力及學校永續發展為考量。 

 

    再次感謝大家在暑假期間能撥空前來開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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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確認 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略) 

 

伍、業務報告(略) 

 

 

陸、提案事項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擬於 

      104 學年度整併並申請新設「終身學習與諮商心理學系(名稱暫訂)」

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經 103年 6月 25日 102學年度第 8次教務會議同意先進行校外

審查程序。 

二、 教育學院 103年 6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院務會議通過

並送校外委員審查，審查意見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書如附件【印附】。 

決議：  

一、 請教育學院配合外審委員專業審查意見及本會代表提供的意見修正

計畫書內容，新增系所名稱和課程規劃須符合一致性。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併請報教育部審議。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時 25分 
 
 
 
 


